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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3 月 1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3 月 1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一审民事判决阶段。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收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豫 0191 民初 2564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负责人：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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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高天增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继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12 月 22 日，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下称“豫

兴基金”）与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生物”）签订《河

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关于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可转债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投资协议”），约定豫兴基金对广安生物提供可转债投资 1000 万元，投资期限

为 2 年，自出资到达监管账户之日起计算。协议约定了投资利息计算与支付、转

股条件、未转股退出方案及违约责任，并约定了担保措施。协议签订后，广安生

物应按照协议约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投资资金的 50%及相应利息，因

广安生物流动资金紧缺，未按投资协议约定归还本息造成了违约，豫兴基金按照

投资协议约定宣告全部债权提前到期，要求广安生物立即归还全部债权资金及利

息，豫兴基金依法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其合法权

益。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债权投资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及利息 1037500 元（利息按照 6%计算，其中 500 万元的利息自 2021

年 1 月 18 日起算，剩余 500 万元的利息自 2021 年 3 月 8 日起算，暂计算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均应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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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被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以人民

币 539166.67 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自 2022 年 10 月 26

日起以人民币 11037500 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上述违约

金暂计算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为人民币 80875 元。上述违约金均应继续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3、判令被告高天增、李继平对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原告对被告高天增、李继平抵押的房产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原告对被告高天增质押的股份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对被告河

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的土地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10 万元及保全保险费； 

6、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3 年 4 月 28 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23）

豫 0191 民初 25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

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借款本金 500 万元、利息、违约金

370875 元及自 2022 年 10 月 27 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的后续利息、违约金（以

5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 

2、被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

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借款本金 500 万元、利息、违约金

249166.67 元、律师费 40000 元及自 2022 年 10 月 27 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的后

续利息、违约金（以 5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 

3、原告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对被告河南广安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郑州高新区水仙路 9 号 1 号楼 1 层 1 （ 不动产单元

号：410102104006GB00020F00010001 等）的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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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原告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对被告高天增、李继

平名下位于新乡市平原新区 311 北侧 107 东侧跨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 D05 号楼

19［豫（2016）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289 号］、新乡市平原新区 311 北侧 107

东侧跨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 D05 号楼 07［豫（2016）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556

号］、新乡市平原新区 311 北侧 107 东侧跨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 D05 号楼 09［豫

（2016）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557 号］、新乡市平原新区 31l 北侧 107 东侧跨

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 D05 号楼 08［豫（2016）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538 号］、

新乡市平原新区311北侧107东侧跨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D05 号楼 10［豫（2016）

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558 号］、新乡市平原新区 311 北侧 107 东侧跨线桥南侧

农商新天地 D05 号楼 18［豫（2016）原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459 号］六套房产

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数额已实现了本判决第

三项确认的抵押权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及本判决第二项确定债权数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 

5、原告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对被告高天增持有的

被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万股份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

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数额已实现了本判决第三项确认的抵押权后仍不能

清偿的部分及本判决第二项确定债权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6、被告高天增、李继平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数额在已实现了本判决

第三项确认的抵押权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及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数额范围

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驳回原告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9110 元，减半收取 44555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49555 元，

由原告河南农开豫兴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负担 2466 元，由被告河南

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天增、李继平共同负担 47089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

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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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结合公司目前状况，本次诉讼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使公司的现金流更加紧张，将加重公司的亏损。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协商解决方案。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豫 0191 民

初 2564 号》 

 

 

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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